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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內幕消息公告

本公告乃由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國電集團公司
的通知，獲悉其擬籌劃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項，該事項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尚需獲得有關主管部門批准。

除上述披露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應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內幕
消息。本公司將根據此重大事項是否對本公司產生重大影響進行持續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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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注意投資風險及審

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恩儀

執行董事及總經理

中國北京，二零一七年六月四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本 公 司 的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喬 保 平 先 生、王 寶 樂 先 生、
欒寶興先生和楊向斌先生；執行董事為李恩儀先生和黃群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張頌義先生、孟焰先生和韓德昌先生。

* 僅供識別


